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走读学生安全协议书

为了加强走读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教育管理，保证学生安全，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和我校实际情况，特签订以下走读学生安全协议： 

甲方：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学院

乙方：          学院           班学生        （家长       ）

一、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1.学校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对走读学生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2.学校应定期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安全等情况；

3.学生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或学校认为学生不适宜走读的，学校有权取消其走读资格，要求学生限期回学校住宿，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纪律处分；

4.除学校集体安排组织，学校对学生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事故概不承担责任。

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1.学生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遵守校纪校规，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违法活动或做出有损学校名誉和大学生形象的行为；

2.学生应及时了解学校相关通知、公告；遵守学校作息时间，按时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含上课、集体活动、实习等），不得有旷课、迟到或早退现象；

3.学生应增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4.走读学生不得进入学校学生住宿区。

三、家长的权利和义务

1.家长应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工作，督促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严格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参加教育教学活动。

2.家长须加强对子女在校内外一切学习、生活，特别是上学、放学途中的安全教育；

3.家长应定期向学校通报学生在校外学习、生活、安全等情况。

四、其他

1.学生及学生家长应确保办理走读手续所提供的各项材料真实有效，如因向学校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导致学生或学生家长利益损失，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协议自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一自然年）内有效；有效期满，再次申请走读的，需重新签订协议。
3.本协议正反打印、一式三份，学生工作处、学生所在学院、学生家长三方各持一份。 

甲方：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学院    乙方： 

负责人（签字）：                                学生家长（签字）： 

                                 2023年    月    日 
